	國立清華大學學生休學證明書

	系　所

組　別
	學系(研究所)

組
	年級
	　年級

	班別
	□學士班  □碩士班  □博士班

	學　號
	
	姓　名
	

	休　學

申　請

日　期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（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）
	休　學

期　限
	　　學期



	休　學

原　因
	

	復　學

日　期
	　　年　　月（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）

	註冊組章戳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

附註：

一、休學期滿應依本校所寄復學通知（以掛號郵寄，寄信地址為通訊地址,如有變動請至校務資訊系統：http://www.ccxp.nthu.edu.tw/ccxp/INQUIRE更新通訊地址）辦理復學，若未收到，亦應依本證明書所載復學日期並上網（http://my.nthu.edu.tw/~registra/）查詢註冊須知當學期註冊日期，主動辦理復學，逾期即依學則第四十三條規定予以退學。
二、修業年限只剩一學期或不擬復學，但仍合乎可休學者，更應注意續辦休學事宜，以免受退學處分。
